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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立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聆訊 

《審計署署長第 64 號報告書》第 1 章： 
屋宇署對違例建築物採取的行動 

 

發展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首先，我感謝審計署署長就屋宇署對違例建築物（“僭建

物＂）採取的行動進行了衡工量值式審查，亦感謝立法會政府帳目委

員會揀選了這個議題作聆訊。 

2. 政府非常關注樓宇安全。屋宇署對僭建物採取執法行動，是政

府整體加強樓宇安全工作的重要一環，但單靠屋宇署的執法行動並不

足以持續而有效地解決樓宇安全問題。如業主有法不依，漠視自己應

有的守法責任，政府包括屋宇署如何加大人手，再加強執法，問題以

及僭建物對市民構成的安全風險還會繼續纏繞我們。我希望主席容許

我藉此機會向全港市民懇切呼籲，要遵守法律、切勿僭建，以免累己

累人。 

3. 為達到樓宇安全，政府自 2010 年起，通過立法、執法、向業主

提供支援，以及進行公眾宣傳和公眾教育等，多管齊下的方式以加強

樓宇安全。在立法方面，政府透過立法在 2012 年 6 月全面實施強制

驗樓及強制驗窗計劃，以「預防勝於治療」的理念，  規定樓齡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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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樓宇的業主須為其物業進行定期檢驗和維修，從根源處理本港樓宇

失修的問題。我們又透過《2012 年建築物(小型工程)(修訂)規例》，

擴大小型工程監管制度的涵蓋範圍，把與分間單位有關的建築工程納

入制度之內，規定這些工程須交由合資格專業人士和承建商進行，從

而確保這些工程的質素。 

4. 為協助有需要的業主，我們與香港房屋協會及市區重建局緊密

合作，就樓宇維修對業主提供財政及技術支援。其中，多個財政資助

項目已整合為一，即「樓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由 2011 年起推

行，為樓宇業主提供「一站式」援助。同時，因應強制驗樓計劃的推

行，強制驗樓資助計劃亦已於 2012 年起實施，以協助樓宇業主進行

訂明的檢驗，符合法定要求。 

5. 長遠來說，要提高樓宇安全水平，我們需要在香港培養注重樓

宇安全的文化。我們期望透過宣傳和公眾教育，使所有相關持份者都

能認同及參與注重樓宇安全。除傳統的宣傳教育活動，例如電視廣告

和海報外，我們亦採用度身訂造的宣傳策略，例如為樓宇業主而設的

專題講座；為建築專業人士、承建商和物業管理人士而設的技術講座

和簡介會；為學生舉辦樓宇安全漫畫創作比賽等。為增強年青一代對

樓宇安全重要性的意識，我們亦已製作教材，把樓宇安全融入學校的

通識教育課程中。 

6. 上述自 2010 年起實施的多管齊下工作，加上馬頭圍塌樓事件，

市民對違例建築認識加深，因而向屋宇署舉報的個案亦大幅增加，令

屋宇署的工作量史無前例地大幅飆升。要同時處理所有問題，實在不

大可能。鑑於僭建物的數量龐大，屋宇署須以風險導向為原則，按序

予以處理。具體來說，屋宇署對僭建物採取的執法行動，主要是因應

市民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舉報，以及透過針對不同類別僭建物所進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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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行動。過去五年，屋宇署處理了接近二十萬宗僭建物的舉報，

發出了超過八萬張清拆令、五千張警告通知和二萬封勸諭信，並對不

履行責任的業主提出了超過一萬二千宗檢控。這些數字反映了屋宇署

對僭建物採取執法行動方面的努力。 

7. 在屋宇署方面，我亦同意該署在對僭建物的執法工作方面有不

少改善空間。我們虛心接納審計署在報告中提出的各項改善建議，而

我們對建議的初步回應，已載列於報告書內。我們會在可行範圍內採

取措施落實各項建議。事實上，審計署提出的一些建議與屋宇署正採

取的改善措施不謀而合，舉例來說，屋宇署自去年開始已對其樓宇狀

況資訊系統進行更新，以提升其功能及資料的準確性。屋宇署會在更

新工作中研究審計署提出的相關建議。在加強公眾宣傳和教育方面，

我們亦會加大力度。 

8. 不過，雖然整體來說市民對違例建築認識加深，但仍有不少業

主為一己私利，或貪一時方便，妄顧法律和樓宇安全，繼續僭建或保

留僭建物，對屋宇署的警告置之不理。正如我剛才所說，業主不遵守

法律，不理會樓宇安全，無論屋宇署如何改善運作，都難以完全杜

絕。我們面對的僭建物安全問題，只有在官民全面合作下，才可全面

解決。 

9. 主席，我和我的同事，樂意就委員的提問，再作深入的解答。

屋宇署署長亦想先向委員簡述屋宇署對僭建物的執法之工作重點。多

謝主席。 

********************* 

 

 


